
 

 

交 通 通 告  

延 長 南 區 臨 時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 的 實 施 期 限  

 

公 眾 人 士 請 注 意 ， 為 配 合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工 程 ， 當 局 於 2 0 2 2 年 5 月 2 9 日 上 午

1 時 起 至 2 0 2 2 年 7 月 3 1 日 上 午 1 時 止 ， 將 會 繼 續 實 施 下 列 臨 時 交 通 及 運 輸 安

排 :  

 

I .  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 

( a )    華 康 街 將 繼 續 由 雙 程 行 車 改 為 單 程 北 行 行 車 ； 及  

( b )    華 翠 街 將 繼 續 由 雙 程 行 車 改 為 單 程 南 行 行 車 。  

 

I I .  禁 止 轉 向  

( a )    所 有 車 輛 將 繼 續 臨 時 禁 止 由 域 多 利 道 （ 東 行 ） 右 轉 駛 入 華 康 街 （ 南

行 ） ；  

( b )    所 有 車 輛 將 繼 續 臨 時 禁 止 由 域 多 利 道 （ 西 行 ） 左 轉 駛 入 華 康 街 （ 南

行 ） ；  

( c )    所 有 車 輛 將 繼 續 臨 時 禁 止 由 華 景 街 （ 東 行 ） 左 轉 駛 入 華 翠 街 （ 北

行 ） ； 及  

( d )    所 有 車 輛 將 繼 續 臨 時 禁 止 由 華 景 街 （ 西 行 ） 右 轉 駛 入 華 翠 街 （ 北

行 ） 。  

 

I I I .  交 通 改 道  

( a )    沿 華 翠 街 （ 北 行 ） 前 往 域 多 利 道 的 受 影 響 車 輛 ， 將 繼 續 改 經 華 康 街

（ 北 行 ） ； 及  

( b )    沿 華 康 街 （ 南 行 ） 前 往 華 景 街 的 受 影 響 車 輛 ， 將 繼 續 改 經 華 翠 街

（ 南 行 ） 。  



 

 

I V .  總 站 及 巴 士 站 安 排  

路 線  方 向  臨 時 巴 士 站 的 安 排  

城 巴 第 A 1 0 號 線  往 機 場 ( 地 面 運 輸 中

心 )  

原 位 於 華 翠 街 （ 北 行 ） 的 巴

士 站 ， 將 會 繼 續 臨 時 遷 移 至

華 康 街 （ 北 行 ） 。  新 巴 第 9 7 0 號 線  往 數 碼 港  

城 巴 第 4 8 號 線  往 深 灣 道 公 共 交 通

總 站 ／ 海 洋 公 園

（ 正 門 ）  

原 位 於 華 景 街 （ 西 行 ） 華 富

（ 二 ） 邨 華 翠 樓 外 的 巴 士

站 ， 將 會 繼 續 臨 時 遷 移 至 華

翠 街 （ 南 行 ） 。  城 巴 第 7 3 號 線  往 赤 柱 村  

城 巴 第 4 0 P 號 線  往 羅 便 臣 道  原 位 於 華 景 街 （ 西 行 ） 華 富

（ 二 ） 邨 華 翠 樓 外 巴 士 站 的

總 站 ， 將 會 繼 續 臨 時 遷 移 至

華 翠 街 （ 南 行 ） 。  

新 巴 第 3 0 X 、

4 9 X 號 線 及 過 海

路 線 第 1 0 7 P 號

線  

往 數 碼 港  原 位 於 域 多 利 道 （ 西 行 ）  

近 華 翠 街 的 巴 士 站 ， 將 會

繼 續 臨 時 向 西 遷 移 約 1 1 0

米 。  

 城 巴 第 4 3 M 號 線

（ 循 環 線 ）  

往 石 塘 咀 （ 德 輔 道

西 近 山 道 處 ）  

新 巴 第 9 7 1 號 線  往 海 麗 邨  

城 巴 第 7 3  號 線

（  由 華 富 （ 北 ）

開 出 的 特 別 班

次 ）  

往 赤 柱 村  繼 續 臨 時 於 華 翠 街 （ 南 行 ）

設 置 巴 士 站 。  

城 巴 第 A 1 0 號 線  往 機 場 （ 地 面 運 輸

中 心 ）  

原 位 於 域 多 利 道 （ 東 行 ） 近

華 康 街 的 巴 士 站 將 繼 續 臨 時

暫 停 使 用 。  

城 巴 第 4 0 號 線  往 會 展 站 公 共 運 輸

交 匯 處 及 往 華 富

（ 北 ）  

有 關 路 線 於 華 富 （ 北 ） 的 總

站 將 會 臨 時 遷 移 至 華 康 街

（ 北 行 ） 。  城 巴 第 4 0 M 號 線  

城 巴 第 7 3 號 線   

（ 由 赤 柱 村 開 出

的 特 別 班 次 ）  

往 華 富 （ 北 ）  

 

城 巴 第 7 3 號 線   

（ 由 華 富 （ 北 ）

開 出 的 特 別 班

次 ）  

往 赤 柱 村  

 

 



 

V .  巴 士 改 道  

路 線  方 向  巴 士 改 道  

城 巴 第 A 1 0 號 線  往 機 場 （ 地 面 運 輸

中 心 ）  

有 關 路 線 須 繼 續 改 經 華 景 街

（ 東 行 ） 及 華 康 街 （ 北

行 ） ， 然 後 返 回 原 有 路 線 。   

新 巴 第 9 7 0 號 線  往 數 碼 港  有 關 路 線 須 繼 續 改 經 華 景 街

（ 東 行 ） 、 華 康 街 （ 北 行 ）

及 域 多 利 道 （ 西 行 ） ， 然 後

返 回 原 有 路 線 。  

城 巴 第 4 8 號 線  往 深 灣 道 公 共 交 通

總 站 ／ 海 洋 公 園

（ 正 門 ）  

有 關 路 線 須 繼 續 改 經 域 多 利

道 （ 西 行 ） 及 華 翠 街 （ 南

行 ） ， 然 後 返 回 原 有 路 線 。  

城 巴 第 7 3  號 線  往 赤 柱 村  有 關 路 線 須 繼 續 改 經 華 翠 街

（ 南 行 ） ， 然 後 返 回 原 有 路

線 。  

城 巴 第 4 0 P 號 線  往 羅 便 臣 道  有 關 路 線 須 繼 續 改 經 華 翠 街

（ 南 行 ） ， 然 後 返 回 原 有 路

線 。  

城 巴 第 4 0 號 線  往 會 展 站 公 共 運 輸

交 匯 處  

有 關 路 線 將 臨 時 由 華 康 街

（ 北 行 ） 開 出 ， 並 行 經 域 多

利 道 （ 西 行 ） 、 華 翠 街 （ 南

行 ） 及 華 景 街 （ 南 行 ） ， 然

後 返 回 原 有 路 線 。  

城 巴 第 4 0 M 號 線  

城 巴 第 7 3 號 線   

（ 由 華 富 （ 北 ） 開

出 的 特 別 班 次 ）  

往 赤 柱 村  

 

城 巴 第 4 0 號 線  

 

往 華 富 （ 北 ）  

 

有 關 路 線 將 臨 時 改 經 華 景 街

（ 東 行 ） ， 並 以 華 康 街 （ 北

行 ） 為 總 站 。  城 巴 第 4 0 M 號 線  

 

城 巴 第 7 3 號 線   

（ 由 赤 柱 村 開 出 的

特 別 班 次 ）  

 

有 關 地 點 已 設 置 適 當 的 交 通 標 誌 ， 指 導 駕 駛 人 士 。 有 關 地 點 已 設 置 適 當 通 告

通 知 乘 客 上 述 安 排 。  


